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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 

112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一、本會依據行政院 112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社經情勢變化

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12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實踐海洋願景，健全海洋法制 

1、 完備總體性之政策規劃與法律制定，實踐海洋基本法之國家海洋政策與願景，打造優質

海洋國家。 

2、 嚴密追蹤管考，落實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政策目標，由上而下，確立海洋策略方針，統

合協調並推動海洋政策法令。 

3、 推動向海致敬，依「淨海（潔淨海洋）、知海（認識海洋）、近海（親近海洋）及進海 

（進入海洋）」政策內涵及「開放、透明、服務、教育及責任」五大主軸推動相關工作， 

持續強化國民充分運用、善用屬於臺灣廣大海洋資源，並使國民親海愛海。 

4、 持續辦理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海洋保育法（草案）、海域管理法（草案）、海

洋污染防治法修正及相關子法規法制推動工作，以完善海洋法令與機制。 

（二）強化海污防治，維護海域環境 

1、 依照「海洋健康指數」評估指標，逐步檢視整體或區域的海洋健康程度，並研析改善策

略，提升海洋環境品質。 

2、 修正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強化海洋環境管理效能，保護海洋環境，確保永續發展。 

3、 定期監測海域環境水質，彙整統計評估指標；透過衛星等工具監控海洋污染，提供海洋

污染應變決策使用。 

4、 執行海上污染聯合查緝，預防船舶廢棄物與廢油污水非法排放，提升船舶事故污染緊急

應變能量；協助地方政府強化海洋污染防治能力，進行緊急應變研習及演練，提升應處

效能，降低海洋污染風險。 

5、 國際公私協力清理海洋廢棄物，監測海漂（底）廢棄物及微型塑膠密度，試辦海洋廢棄

物回收再利用機制，暢通末端處理管道，戮力參與國際合作。 

（三）保育生物資源，守護海洋生態 

1、 持續統合相關部會落實我國永續發展核心目標 14，推動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

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的劣化。 

2、 調查與評估海洋生物資源，辦理海洋野生動物保育與管理，推動白海豚等物種保（復） 

育計畫；賡續查緝違法，完善海洋野生動物輸出入審查，防止海洋外來種入侵，維護海

洋生物多樣性。 

3、 落實海洋保育管理復育，健全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救援組織網；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辦理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實施開發行為審查，執行離岸風電鯨豚觀察員制度，強化海域環

境生態監督。 

4、 賡續推動「友善釣魚行動方案」，優化安全設施及環境維護管理，提供國人友善親海環

境，以建置友善釣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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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中央各部會機關、在地縣市政府、各區漁會、民間團體及相關業者合作推動友善海洋

生物觀念，提升大眾保育海洋生物及生態環境意識。 

6、 持續推動「臺灣海洋遊憩永續管理指引」，與各海洋遊憩相關單位滾動式檢討海洋遊憩

活動各項管理措施，以兼顧遊憩品質與保護海洋生態資源。 

7、 整合相關機關量能，強化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持續海洋保護區監測評估及推動海洋保

護區劃設；長期進行生態系調查，強化海洋保育資料庫，以維護生物多樣性；建立區域

海洋保育教育中心，推動海洋保育在地守護計畫，達成公私協力合作。 

（四）落實邊境查緝，維護海域秩序 

1、 廣拓情蒐網絡，運用科技偵查輔勤，強化偵緝能力，有效打擊跨境重大犯罪，防制槍、

毒犯罪及非法入出國活動，並與有關機關密切合作，加強取締越界捕魚及盜採海砂行為。 

2、 嚴密邊境控管，防杜農、漁、畜產（製）品及活體動物走私，並與邊境管制單位共同執

行防檢疫工作，阻絕疫病入侵，保障國人健康，共維我國海域（岸）秩序。 

3、 建立國際執法機關溝通管道，強化合作聯繫機制，提升跨境查緝及國際情資通報處理能

量，有效打擊跨國組織犯罪。 

4、 遵循國艦國造政策，持續執行「籌建海巡艦艇發展計畫」，提升海上巡防能量，落實執

法作為，維護我國海洋權益。 

5、 強化專屬經濟海域護漁工作與公海漁業巡護任務，強化護漁政策及保障漁權，並視疫情

推動海巡外交。 

（五）強化海難應處，保障民眾安全 

1、 賡續推動落實南海人道救援中心與運補基地之政策，強化太平島救援能量，實現人道救

援之普世價值。 

2、 整合運用政府機關網絡，強化監控海域即時動態，充實海上災防能量，提升海難救助效

率，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3、 強化公私協力，提升地方救生救難能量，鼓勵縣市政府完善安全管理，厚實整體海域活

動環境。 

（六）振興地方經濟，優化海洋產業 

1、 統合地方政府及相關海洋產業團體意見，協調解決產業發展之課題，提供產業發展所需

之各種協助。 

2、 透過補助計畫輔助地方政府善用在地資源，多元發展海洋運動、觀光遊憩及文化等，吸

引人才回流，活絡藍色經濟產業。 

3、 籌組專業輔導團隊，發掘、形塑或優化地方特色海洋產業，輔導地方創生，振興地方經

濟及創造就業。 

4、 健全海域使用協調機制，以利海洋多目標使用、營造海洋空間特色，提升使用及管理效

能，促進海洋永續發展。 

（七）提升海研技術，深化海域調查 

1、 辦理海域水文、生態及地形底質基礎調查，含括波、潮、流、大型藻類、水深及底質等， 

建構我國海洋基礎資料庫，及建立海洋資料管理機制、機敏資料分級制度與資料釋出管

理要點。研究海洋情資監測中心運作模式，俾有效即時提供智慧化海洋監測決策建議。 

2、 興建海洋基礎資料調查船，精進海洋探測技術，充實海洋觀測能量，以滿足我國海域基

礎調查及資源探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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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臺灣西部海域大型底棲動物相、大型藻類多樣性，蒐集海洋環境 DNA 資訊、量測臺

灣西部海域與離島海洋生態聲景，以持續統合臺灣沿近海域海洋生物生態資訊；並精進

海域環境水質檢測分析技術驗證評估，以優化並驗證海洋生態水質之分析技術。 

4、 配合永續發展與淨零排放等政策，持續推動洋流能發電機組長期實海錨碇發電測試、規

劃陣列式洋流能發電機組模組化動態海纜及相關配套措施，俾賡續精進海事工程技術；

另應用海難漂流、海廢與海污擴散之數值模式，導入漂流或擴散追蹤機制，進行驗證，

增長我國應變技術研發量能。 

（八）普及海洋教育，充實海洋文化 

1、 廣邀師生參與海洋研習、體驗活動，並鼓勵發展海洋社團，推動向海發展風潮。 

2、 研製公務人員海洋數位學習課程，普及公務人員海洋教育，促進海洋政策之推動發展。 

3、 結合教育機關（構）、社教館所及海洋驛站，並鼓勵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共同參與合作， 

於各地推廣多元海洋教育活動，增進民眾知海、近海、進海之海洋意識。 

4、 建構海洋文化資產知識體系，強化海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探掘海洋歷史軌跡，充實海

洋文化基礎資料，豐富、傳承及保存多元海洋文化。 

5、 推動海洋文史社會教育，提升海洋文化近用，培育公民海洋文化素養，深化國人海洋知

識及文化意識，並與文化部、原民會等部會協力合作，共同辦理國家海洋文化傳揚與藝

術文化推展等工作。 

6、 推動海岸聚落實驗據點，鏈接地方公私協力體系，應援青年海洋事業提案，共創海岸聚

落永續發展。 

7、 鼓勵辦理及參與各項海洋文化傳統民俗祭儀與多元體驗活動，推廣海洋文化活用與創生， 

尊重原民用海智慧與權益，透過知識分享及經驗傳承，連結不同世代的族群，深耕多元

海洋文化。 

（九）厚植多邊合作，深化國際交流 

1、 藉由與第三方或國合機構合作，突破既有雙邊合作現況，多元提升國際海洋事務參與面

向及廣度，深化國際參與及交流，同時促成我國海洋科研人才與國際接軌，汲取國際經

驗，強化我國海洋科研能量，提升國際能見度。 

2、 擔任我國海洋事務國際合作統合窗口，積極研擬推動策略方向，整合相關部會立基我國

優勢領域研提倡議，建立海洋議題主導地位，強化國際實質影響力，掌握國際話語權，

樹立海洋國家形象，成為海洋價值典範。 

3、 與我國周邊海域國家深化友好關係，如日本、菲律賓，透過海域安全、海洋科研、海洋

環境為合作主軸，以增進理解並建立務實合作關係，進而降低周邊海域緊張情勢氛圍，

以互助合作彰顯我國貢獻海洋事務之量能。 

4、 辦理大型國際研討會或論壇，主動引領海洋議題交流討論，邀請友我國家公私部門代表

共同研商對策。鼓勵國際青年學子關懷海洋，循多元管道，擇優代表參加海洋國際會議，

透過國際事務之實質參與，培植國際海洋相關領域人才。 

（十）健全組織功能，強化資安防護 

1、 賡續依行政院員額評鑑相關規定，盤點各項業務，以預籌擘劃後續員額需求。另以多元

方式規劃辦理核心職能訓練，以強化所屬人員專業素養。 

2、 落實資安政策與稽核管理，有效厚植自我防護能量，並統籌預算資源培育資安專業人力， 

規劃資安治理及專業訓練導入海洋核心業務，打造友善、宜人及安全作業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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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公私協力合作機制，促進海洋資料持續開放，供民眾加值運用，提升本會資訊公開

與創造資料加值運用推廣。 

三、回顧 112 年度施政績效，本會依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所擘劃海洋政策之藍圖，積極建構海洋法

制，實踐向海致敬政策，鼓勵國民「淨海、知海、近海及進海」，營造永續發展的海洋國家，

無論各方面均獲致具體成果，達成預定施政目標與重點。 

貳、機關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112 年度海洋委員會主管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萬元;% 

機關/工作計畫 

/分支計畫 

預算數 

(1) 

決算數 
預算賸餘數 

(3)=(1)-(2) 

執行率 

(4)=(2)/(1)% 
實現數 

保留數 

(含應付數) 

合計 

(2) 

海洋委員會主管 2,903,568 2,782,949 52,377 2,835,326 68,242 97.65 

 海洋委員會 68,590 56,981 9,361 66,342 2,249 96.72 

 一般行政 26,324 24,075 0 24,075 2,249 91.46 

人員維持 21,632 19,389 0 19,389 2,243 89.63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4,692 4,686 0 4,686 6 99.87 

海洋業務 42,267 32,906 9,361 42,267 0 100.00 

綜合規劃管理 961 961 0 961 0 100.00 

海洋資源作業 8,192 8,192 0 8,192 0 100.00 

海域安全作業 3,232 3,232 0 3,232 0 100.00 

科技文教作業 7,641 7,033 608 7,641 0 100.00 

國際發展作業 2,457 2,457 0 2,457 0 100.00 

其他設備 955 874 81 955 0 100.00 

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18,829 10,157 8,672 18,829 0 100.00 

海巡署及所屬 2,685,395 2,592,704 29,285 2,621,989 63,406 97.64 

一般行政 1,313,278 1,250,451 0 1,250,451 62,827 95.22 

人員維持 1,311,131 1,248,304 0 1,248,304 62,827 95.21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147 2,146 0 2,146 0 100.00 

海巡業務 1,368,522 1,338,697 29,285 1,367,982 540 99.96 

海巡規劃及管理 87,158 87,157 0 87,157 0 100.00 

企劃管理作業 51 51 0 51 0 100.00 

巡防作業 9,693 9,693 0 9,693 0 100.00 

情報蒐整作業 2,164 2,164 0 2,164 0 100.00 

後勤作業 9,687 9,687 0 9,687 0 100.00 

通信資訊管理作業 65,563 65,563 0 65,563 0 100.00 

海巡工作 1,281,365 1,251,539 29,285 1,280,824 540 99.96 

艦隊勤務 1,155,884 1,149,369 6,514 1,155,884 0 100.00 

北部海巡勤務 13,379 8,847 4,531 13,379 0 100.00 

中部海巡勤務 12,120 5,795 5,955 11,749 370 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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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元;% 

機關/工作計畫 

/分支計畫 

預算數 

(1) 

決算數 
預算賸餘數 

(3)=(1)-(2) 

執行率 

(4)=(2)/(1)% 
實現數 

保留數 

(含應付數) 

合計 

(2) 

南部海巡勤務 16,450 16,105 345 16,450 0 100.00 

東部海巡勤務 6,516 4,852 1,663 6,515 1 99.98 

金馬澎海巡勤務 15,696 13,364 2,331 15,696 0 100.00 

東南沙海巡勤務 25,633 19,201 6,287 25,488 145 99.43 

偵防查緝勤務 32,687 31,005 1,659 32,664 23 99.93 

教育訓練測考勤務 3,001 3,001 0 3,001 0 10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96 3,557 0 3,557 39 98.92 

交通及運輸設備 3,596 3,557 0 3,557 39 98.92 

海洋保育署 76,538 74,380 803 75,183 1,355 98.23 

一般行政 16,651 15,303 0 15,303 1,349 91.90 

人員維持 14,594 13,245 0 13,245 1,349 90.76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057 2,057 0 2,057 0 100.00 

海洋保育業務 59,887 59,078 803 59,881 6 99.99 

綜合規劃作業 1,691 1,691 0 1,691 0 100.00 

海洋生物保育作業 3,285 3,285 0 3,285 0 100.00 

海洋環境管理作業 2,426 2,426 0 2,426 0 100.00 

海岸清潔維護計畫 15,837 15,837 0 15,837 0 100.00 

海洋污染監測與應

處計畫 
11,100 11,100 0 11,100 0 100.00 

臺灣海域生態環境

守護計畫 
25,547 24,738 803 25,541 6 99.98 

國家海洋研究院 73,044 58,883 12,928 71,812 1,233 98.31 

一般行政 12,694 11,462 0 11,462 1,232 90.29 

人員維持 11,065 9,833 0 9,833 1,232 88.86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1,629 1,629 0 1,629 0 100.00 

海洋研究業務 60,350 47,421 12,928 60,350 0 100.00 

綜合規劃及人力培

訓作業 
848 848 0 848 0 100.00 

海洋政策及文化研

究作業 
2,933 2,932 0 2,932 1 99.99 

海洋科學及資訊研

究作業 
11,813 11,813 0 11,813 0 100.00 

海洋生態及保育研

究作業 
7,573 7,573 0 7,573 0 100.00 

海洋產業及工程研

究作業 
32,168 23,098 9,071 32,168 0 100.00 

海洋基礎資料調查

船興建計畫 
5,015 1,158 3,858 5,015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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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表列數字及執行率(%)係採計至萬元為單位核算，故會有進位尾差。 

2.第一預備金本會編列 350 萬元、海巡署及所屬編列 2,500 萬元、海洋保育署編列 90 萬元及國家海洋

研究編列 100 萬元，已全數執行完畢，預算數及決算數已劃入實際執行之工作計畫項下。 

 

二、預算執行情形分述如下： 

本會主管 112 年度歲出預算數 290 億 3,568 萬元，決算數 283 億 5,326 萬元（含實現數 278

億 2,949 萬元及保留數 5 億 2,377 萬元），預算賸餘數 6 億 8,242 萬元，執行率 97.65%，各機關

執行情形如下： 

(一)本會： 

112 年度歲出預算數 6 億 8,590 萬元，決算數 6 億 6,342 萬元（含實現數 5 億 6,981 萬元

及保留數 9,361 萬元），執行率 96.72%，預算賸餘數 2,249 萬元，主要係人事費賸餘

2,243 萬元。 

(二)海巡署及所屬： 

112 年度歲出預算數 268 億 5,395 萬元，決算數 262 億 1,989 萬元（含實現數 259 億

2,704 萬元及保留數 2 億 9,285 元），執行率 97.64%，預算賸餘數 6 億 3,406 萬元，主

要係人事費賸 6 億 2,827 萬元。 

(三)海洋保育署： 

112 年度歲出預算數 7 億 6,538 萬元，決算數 7 億 5,183 萬元（含實現數 7 億 4,380 萬元

及保留數 803 萬元），執行率 98.23%，預算賸餘數 1,355 萬元，主要係人事費賸餘

1,349 萬元。 

(四)國家海洋研究院： 

112 年度歲出預算數 7 億 3,044 萬元，決算數 7 億 1,812 萬元（含實現數 5 億 8,883 萬元

及保留數 1 億 2,928 萬元），執行率 98.31%，預算賸餘數 1,233 萬元，主要係人事費賸

餘 1,232 萬元。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人事費占決算

比例(%) 
67.25% 72.71% 64.47% 65.39% 59.44% 53.02% 53.02% 45.52% 

人事費(單位：

千元)  
10,283,516 10,337,252 10,932,157 11,829,250 12,616,477 12,840,201 12,840,201 12,907,718 

合計 5,635 5,768 6,127 6,402 6,518 6,506 6,159 6,275 

職員 5,386 5,537 5,889 6,164 6,259 6,221 5,860 5,996 

約聘僱人員 124 121 130 137 169 205 225 213 

警員 0 0 0 0 0 0 0 0 

技工工友 125 110 108 101 90 80 74 66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叁、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 實踐海洋願景，健全海洋法制 

(一) 依循海洋基本法及「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政策目標，落實政策引導功能，與各部會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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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共同促進海洋事務健全發展。 

(二) 完成「海洋產業發展條例」立法、修正「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及「海洋污染防治

法」，並賡續推動「海洋保育法」及「海域管理法」立法作業。 

(三) 依據「向海致敬」政策精神，賡續推動「開放海洋、簡化管理」、「資訊透明、一站滿

足」、「友善設施、完善措施」、「深化教育、普及體驗」及「風險明確、責任承擔」五

大政策主軸，積極透過協調及補助場域主管機關，達到「淨海、知海、近海及進海」目標。 

(四) 因應聯合國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及永續利用協定之通過，統合協調相關部

會進行評估，預擬因應作為，致力打造永續的海洋臺灣。 

二、 強化海污防治，維護海域環境 

(一) 海洋污染防治法修正案公布施行後，接續辦理各項授權法規總計 45 項，已發布 18 項及

廢止 3 項，15 項將於 113 年 5 月 31 日前公告或發布，9 項相關計畫及管制措施（含海洋

污染防治白皮書）循序發布。 

(二) 每季監測 125 處海域，水質狀況普遍良好，建立水質變化趨勢及公告監測結果，供民眾

參考；另攜手臨海縣市及有關單位海污事件兵棋推演，強化應變機制，辦理各項防治工

作，並於 112 年 12 月 25 日發布「水下噪音指引」。 

(三) 執行海底、海漂廢棄物調查，採樣檢測微型塑膠濃度，掌握海廢熱點及其成因。清除海

廢 1 萬 6,018 公噸，並累計招募 5,969 艘「環保艦隊」及 4,284 名「潛海戰將」。 

(四) 試辦海廢回收再利用，保麗龍再利用 91.2 公噸，再利用率 100%。串聯 50 家機構，活絡

「海廢再生聯盟」，發展 55 種海廢產品，形成海廢資源循環鏈。 

三、 保育生物資源，守護海洋生態 

(一) 辦理「臺灣海洋保護區整合平臺會議」3 場，研擬海洋保護區評鑑制度草案，充實國內

海洋保護區之治理能力。補助 21 處既有海洋保護區及 5 處生態熱點巡守及調查、整合海

洋保護區數量達 69 處。另監測海洋碳匯生態系，進行藍碳生態系盤查復育評估工作。 

(二) 調查周邊海域生態系，完成桃園及新竹藻礁調查 4 季次、以船舶調查進行系統性分析 20

處及 100 處潛水調查點位。針對鯨豚等 7 類擬定相關保（復）育計畫，推廣忌避措施減

少混獲，並維護白海豚重要棲地。防範外來入侵種，審核輸出入案 947 件。 

(三) 優化「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救援組織網」（MARN），救援鯨豚 158 隻及海龜 321 隻。辦

理離岸風電生態調查指引實證計畫。聯合稽查離岸風場 11 次，與地方政府合作調查重要

開發案件，確保落實各項環境影響減輕措施。 

(四) 持續推動友善釣魚，啟用首座親子垂釣區並持續擴展友善釣點，112年底盤點出可從事垂

釣活動釣點共 156 處。 

(五) 推動友善賞鯨 2.0，召開 4 場說明會、1 場交流活動及舉辦 10 場次工作坊，17 家業者取得

友善賞鯨 2.0 標章，合作宣導 440 場次、4 萬 5,000 餘人次。 

(六) 推動臺灣海洋遊憩永續管理指引，輔導小琉球、基隆潮境為海洋遊憩示範場域，落實臺

灣海洋生態永續旅遊。 

(七) 推動海洋保育在地守護計畫，補助 59 個民間團體辦理海洋保育教育推廣活動 345 場、1

萬 3,390 人次參與；另招募海洋保育志工 382 名，打造第二處海洋保育教育中心，辦理海

洋保育教育推廣、海域環境維護。 

四、 落實邊境查緝，維護海域秩序 

(一) 嚴格取締陸船越界作業，驅離越界陸船 1,006 艘、扣留 28 艘、裁罰 2,203 萬元；另於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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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灘與馬祖等盜砂熱區，常態派遣艦艇巡查及取締，共驅離抽砂船 7 艘。 

(二) 辦理 3 次「行政院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完成金門地區 22 處泊地廢除，發展聯合線

上執法，以消弭兩岸走私產業鏈。查獲各級毒品 5,420.6 公斤、槍枝 35 枝、彈藥 765 顆、

偷渡犯 96 人、不法農漁畜產品 60 萬 5,163 公斤、私菸 773 萬 4,898 包；另執行 100％船舶

安檢，檢查 178 萬 5,165 艘次，防堵肉製品入境 6,818 件。 

(三) 落實「國艦國造」施政目標，完成「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並賡續推動「籌建海巡艦

艇發展計畫」及「籌建海巡遠洋巡護船發展計畫」，已交船 91 艘。 

(四) 共同打擊「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IUU）」漁業行為，善盡國際漁業管理責任，執

行 3 航次巡護任務，登檢 42 艘次。 

五、 強化海難應處，保障民眾安全 

(一) 成立「安舶國家隊」，漁船及商船再新增 119 艘加入「自動互助船舶救援系統」

（AMVER），並結合既有「全球官方救援體系」、「我國漁船互助救援」及「海巡救援

機制」，完善遠洋四層救援系統；另修正「接獲我國搜救責任區外救生救難通報事件處

理原則」，並協請農業部漁業署提高救援獎度及衛生福利部放寬遠洋船員處方箋領藥上

限。 

(二) 推動海巡志工、開發 GoOcean 海洋遊憩風險資訊 APP，讓民眾一目瞭然海域概況、判斷

活動風險；另協助地方政府以「揭露風險」取代「禁止管制」（如協助推動開放宜蘭縣

南澳海域），提供安全親海環境。 

(三) 持續運用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AROPS）及於南沙太平島海域實施「南援六號演練」，強

化救援速度與效率，各項救援任務共 374 件，救援 91 船、642 人，大幅強化整體海域安

全環境。 

六、 振興地方經濟，優化海洋產業 

(一) 籌組海洋產業創生輔導團，辦理現地輔導 3 場次，輔導地方政府善用特色海洋資源；另浥

注發展特色海洋產業，計 17 個縣市 7,098 萬元。 

(二) 完成我國 110、111 年海洋產業產值試算，以 111 年為例，我國海洋產業產值為 1 兆 7,031 億

元，占 GDP 比重約 7.86%，持續建立長期統計數據，瞭解各海洋產業發展方向，作為擬定

海洋產業發展相關政策參考依據。 

(三) 賡續執行「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建置計畫」、「海洋基礎調查船興建計畫」等，提

升我國整體船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七、 提升海研技術，深化海域調查 

(一) 辦理臺灣周邊海域長期海洋水文資訊監測及維運作業，並於馬祖、金門及臺灣灘等海域

底棲生態、浮游生物及水質等 3 季次之出海調查，建置海域生物多樣性資料；另優化

「國家海洋資料庫及共享平台」（NODASS），彙整正規化達 36 億筆以上資料，介接資

料量達 130TB。 

(二) 擬定「海洋科學研究、調查活動及海洋調查資料作業參考指引」，強化各資料之取得、

管理及運用。 

(三) 研發「海洋生物人工智慧（AI）辨識專家模型」，並完成常見珊瑚及珊瑚礁魚類之 AI 自

動辨識，可大幅縮短海洋生態系監測所得大量水下生物影像所需鑑定時間，有效提升生

態系健康狀況評估等持續作為。 

(四) 賡續執行「洋流能關鍵技術開發與推動」，並持續進行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監測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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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性電解海水製氫技術前期研製、台灣海洋產業對淨零碳排調適策略先期評估。 

八、 普及海洋教育，充實海洋文化 

(一) 舉辦行動巡迴教育，參與逾 3萬 8,900 人次及第四屆國家海洋日慶祝活動，吸引逾 1萬 5,900

人次參與；另辦理「海洋有愛、學習無礙」教育活動，鼓勵身心障礙朋友了解海洋、保護

海洋。 

(二) 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研編與錄製海洋法政、保育、科技、文教、產業、

安全等 6 大領域數位課程影片，超過 17 萬人選課，取得認證時數累計逾 31 萬小時，提升

公務人員及社會大眾海洋意識。 

(三) 提升海洋驛站教育功能，新增設 12 套虛擬實境（VR）設備，提供海域安全教育 VR 互動遊

戲及 5 部海巡工作體驗 360 度環景影片，以提升國人海上安全知識及瞭解海巡工作情形。 

(四) 執行「臺灣海洋文化種子教師培育（中部地區）」計畫，辦理 2 場次海洋文化訓練課程，

培訓海洋文教種子教師 70 位；另補助 11 案國內民間團體，辦理海洋文化體驗活動。 

(五) 合辦「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監測技術研究合作計畫」，針對 6 處列冊水下文資調查分析。出

版海洋文化專書《海派漁村：東北角至北海岸的地名漫步》、《蘭嶼春風：雅美族耆老周

朝結的海洋人生》，以利傳承與推廣。 

(六) 積極推動全民海洋素養教育，透過舉辦「海洋科學序列教材（初階）海洋素養」及諾大師

（NODASS）大數據等活動，針對青年學子推廣海洋科普知識，向下扎根海洋教育。 

九、 厚植多邊合作，深化國際交流 

(一) 協調統合參與第 8 屆我們的海洋大會，深化參與第 20、21 屆亞太經濟合作（APEC）次級

論壇會議，以海洋女性培力及區域海廢治理平台為主軸辦理 2 場次 APEC 會議。 

(二) 與美國在台協會合作辦理「台灣海洋國際青年志工培訓研習營」、「台灣海洋治理國際

研討會」及「2023 臺灣海洋國際青年論壇」等活動。 

(三) 與外交部合作舉辦「2023 年東南亞海洋網絡教育工作坊（ONE-SEA）」，增進與會東南

亞各國人士對我國海洋政策之認識。 

十、 健全組織功能，強化資安防護 

(一) 為合理員額配置及運用，獲行政院同意核增編制員額 2 案（新增 800 人）、預算員額 2 案

（新增 34 人），合計 4 案。 

(二) 獲行政院核定本會海巡外勤警職人員超勤加班費提高至 19,000 元、海巡雷達區隊可支領

「戰航管加給」3,000 元及實際出海監控可支領「演訓特別津貼」每日 580 元；另放寬海巡

同仁育有 3 歲以下子女輪調條件，優化待遇環境。 

(三) 改善生活及辦公設施，成功爭取經費汰換各式公務汽機車、辦理艦船艇大修及增購備用主

機等，提升第一線人員執勤環境。另賡續推動本會合署辦公廳舍興建案，完成連續壁及雙

側改良樁設置並進行地下室開挖作業。 

(四) 積極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依 ISO27001 國際資安標準，辦理資安演練、強化防

護，有效阻擋網路攻擊。 

肆、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推動情形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已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將風險管

理（含內部控制）融入日常作業與決策運作，考量可能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據以擇選合宜可

行之策略及設定機關之目標（含關鍵策略目標），並透過辨識及評估風險，採取內部控制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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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處理機制，以合理確保達成施政目標。至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情形，包括「有效」類型 13 個

機關（即本會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海巡署及其 8 個分署與教育訓練測考中

心）。 

伍、績效總評 

本會 112 年度發揮統合海洋事務之功能，藉由所轄之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

善用海洋資源、與各相關部門通力合作，致力完備海洋各領域發展，使臺灣能逐步邁向海洋立

國之目標，持續朝「推動三安、守護四海」之海洋國家使命邁進。 

 


